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45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宇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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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陸海空軍刑法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13年度易字第13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軍偵字第99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劉宇宸（下稱被告）被訴違

反陸海空軍刑法第74條第1項之公然冒用軍人服飾罪，為無

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

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按刑法上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

銜罪所屬章節立法精神乃著重於國家、社會秩序與公務員職

權形象之維護，行為人所著之服飾、徽章及官銜雖屬自己所

舊有，並與現行同一官銜略有不同，然行為人依法仍無任意

穿著該舊有公務員服飾之權利，原判決認被告非現役軍人，

不具軍人身分，而無陸海空軍刑法之適用，固非無見，然起

訴書之同一社會事實仍為起訴範圍所及，被告所為尚屬刑法

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所規範之範疇，原

審漏未審酌，請撤銷原判決等語。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

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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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

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

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

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

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159條之冒

充公務員服章官銜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有以該冒用之

公務員服飾、徽章或官銜而使人誤認其為公務員身分之意

思，而客觀上亦有使他人產生誤認其具有公務員身分之行為

為要件。經查：

　㈠被告所攜帶之「國軍官兵言行準據」、「國軍心理衛生輔導

須知」、「國軍教戰總則」、「戰備個人行動準據攜行

卡」、「軍法常識卡」、「國軍軍紀安全須知」、「互助組

回報作法-平、戰時互助實踐要點卡」等物品，為國防部配

發一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在卷（見軍偵卷第13頁），

再參以扣案之上開物品印製時間分別為民國80年、82年、85

年、87年、110年等情（見本院卷第33至47頁），且被告之

役別為後備除役，復查無個人兵籍資料等情，有被告之個人

戶籍及兵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31

頁），固可見被告並無相關軍職而可隨身攜帶上開物品。然

而，被告並未將上開物品放置於身上可輕易辨識之處，一般

人尚無從查悉被告有攜帶上開物品；且觀諸被告為警方查獲

當時之服飾、徽章（見軍偵卷第39頁），其中迷彩服為其於

桃園市某生存遊戲店購買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承明確

（見軍偵卷第13頁），且其外觀核與一般市面常見而得以任

意購買之服飾雷同，又被告所穿著之迷彩服上衣右上臂及帽

子正面上方處，均有非屬我國國軍圖樣之布製徽章，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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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帽子與一般國民認知我國國軍所穿著之軍人服裝、帽子

均有所不同，為一般人可輕易察見、辨識；另被告自承隨身

攜帶之職章乃自行委請民間印章店所刻印（見軍偵卷第13

頁），而該等職章之官、職銜，均與我國軍、公職不合，有

各該職章之印文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9頁）；準此，綜上

各節，被告所為客觀上並無致使他人產生誤認其具有軍人或

公務員身分之可能。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所為自不構成刑法

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

　㈡綜上所述，本案尚難對被告逕以陸海空軍刑法第74條第1項

之公然冒用軍人服飾罪或刑法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

章及官銜罪相繩。原審對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

析，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觀諸原

判決之採證方法及證據之取捨均無瑕疵可指，所為論斷從形

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

令之情形，要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逕為不利於被告之

認定。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

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評

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上開

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

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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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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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45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宇宸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陸海空軍刑法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3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軍偵字第9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劉宇宸（下稱被告）被訴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74條第1項之公然冒用軍人服飾罪，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按刑法上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所屬章節立法精神乃著重於國家、社會秩序與公務員職權形象之維護，行為人所著之服飾、徽章及官銜雖屬自己所舊有，並與現行同一官銜略有不同，然行為人依法仍無任意穿著該舊有公務員服飾之權利，原判決認被告非現役軍人，不具軍人身分，而無陸海空軍刑法之適用，固非無見，然起訴書之同一社會事實仍為起訴範圍所及，被告所為尚屬刑法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所規範之範疇，原審漏未審酌，請撤銷原判決等語。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159條之冒充公務員服章官銜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有以該冒用之公務員服飾、徽章或官銜而使人誤認其為公務員身分之意思，而客觀上亦有使他人產生誤認其具有公務員身分之行為為要件。經查：
　㈠被告所攜帶之「國軍官兵言行準據」、「國軍心理衛生輔導須知」、「國軍教戰總則」、「戰備個人行動準據攜行卡」、「軍法常識卡」、「國軍軍紀安全須知」、「互助組回報作法-平、戰時互助實踐要點卡」等物品，為國防部配發一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在卷（見軍偵卷第13頁），再參以扣案之上開物品印製時間分別為民國80年、82年、85年、87年、110年等情（見本院卷第33至47頁），且被告之役別為後備除役，復查無個人兵籍資料等情，有被告之個人戶籍及兵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31頁），固可見被告並無相關軍職而可隨身攜帶上開物品。然而，被告並未將上開物品放置於身上可輕易辨識之處，一般人尚無從查悉被告有攜帶上開物品；且觀諸被告為警方查獲當時之服飾、徽章（見軍偵卷第39頁），其中迷彩服為其於桃園市某生存遊戲店購買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承明確（見軍偵卷第13頁），且其外觀核與一般市面常見而得以任意購買之服飾雷同，又被告所穿著之迷彩服上衣右上臂及帽子正面上方處，均有非屬我國國軍圖樣之布製徽章，該服飾、帽子與一般國民認知我國國軍所穿著之軍人服裝、帽子均有所不同，為一般人可輕易察見、辨識；另被告自承隨身攜帶之職章乃自行委請民間印章店所刻印（見軍偵卷第13頁），而該等職章之官、職銜，均與我國軍、公職不合，有各該職章之印文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9頁）；準此，綜上各節，被告所為客觀上並無致使他人產生誤認其具有軍人或公務員身分之可能。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所為自不構成刑法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
　㈡綜上所述，本案尚難對被告逕以陸海空軍刑法第74條第1項之公然冒用軍人服飾罪或刑法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相繩。原審對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觀諸原判決之採證方法及證據之取捨均無瑕疵可指，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要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上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45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宇宸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陸海空軍刑法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13年度易字第13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軍偵字第99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劉宇宸（下稱被告）被訴違
    反陸海空軍刑法第74條第1項之公然冒用軍人服飾罪，為無
    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
    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按刑法上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
    銜罪所屬章節立法精神乃著重於國家、社會秩序與公務員職
    權形象之維護，行為人所著之服飾、徽章及官銜雖屬自己所
    舊有，並與現行同一官銜略有不同，然行為人依法仍無任意
    穿著該舊有公務員服飾之權利，原判決認被告非現役軍人，
    不具軍人身分，而無陸海空軍刑法之適用，固非無見，然起
    訴書之同一社會事實仍為起訴範圍所及，被告所為尚屬刑法
    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所規範之範疇，原
    審漏未審酌，請撤銷原判決等語。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
    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
    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
    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
    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
    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159條之冒
    充公務員服章官銜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有以該冒用之
    公務員服飾、徽章或官銜而使人誤認其為公務員身分之意思
    ，而客觀上亦有使他人產生誤認其具有公務員身分之行為為
    要件。經查：
　㈠被告所攜帶之「國軍官兵言行準據」、「國軍心理衛生輔導
    須知」、「國軍教戰總則」、「戰備個人行動準據攜行卡」
    、「軍法常識卡」、「國軍軍紀安全須知」、「互助組回報
    作法-平、戰時互助實踐要點卡」等物品，為國防部配發一
    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在卷（見軍偵卷第13頁），再參
    以扣案之上開物品印製時間分別為民國80年、82年、85年、
    87年、110年等情（見本院卷第33至47頁），且被告之役別
    為後備除役，復查無個人兵籍資料等情，有被告之個人戶籍
    及兵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31頁），固
    可見被告並無相關軍職而可隨身攜帶上開物品。然而，被告
    並未將上開物品放置於身上可輕易辨識之處，一般人尚無從
    查悉被告有攜帶上開物品；且觀諸被告為警方查獲當時之服
    飾、徽章（見軍偵卷第39頁），其中迷彩服為其於桃園市某
    生存遊戲店購買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承明確（見軍偵
    卷第13頁），且其外觀核與一般市面常見而得以任意購買之
    服飾雷同，又被告所穿著之迷彩服上衣右上臂及帽子正面上
    方處，均有非屬我國國軍圖樣之布製徽章，該服飾、帽子與
    一般國民認知我國國軍所穿著之軍人服裝、帽子均有所不同
    ，為一般人可輕易察見、辨識；另被告自承隨身攜帶之職章
    乃自行委請民間印章店所刻印（見軍偵卷第13頁），而該等
    職章之官、職銜，均與我國軍、公職不合，有各該職章之印
    文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9頁）；準此，綜上各節，被告所
    為客觀上並無致使他人產生誤認其具有軍人或公務員身分之
    可能。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所為自不構成刑法第159條冒用
    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
　㈡綜上所述，本案尚難對被告逕以陸海空軍刑法第74條第1項之
    公然冒用軍人服飾罪或刑法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
    及官銜罪相繩。原審對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
    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觀諸原判決
    之採證方法及證據之取捨均無瑕疵可指，所為論斷從形式上
    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
    情形，要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
    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評價，
    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上開犯行
    ，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
    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
    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45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宇宸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陸海空軍刑法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3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軍偵字第9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劉宇宸（下稱被告）被訴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74條第1項之公然冒用軍人服飾罪，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按刑法上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所屬章節立法精神乃著重於國家、社會秩序與公務員職權形象之維護，行為人所著之服飾、徽章及官銜雖屬自己所舊有，並與現行同一官銜略有不同，然行為人依法仍無任意穿著該舊有公務員服飾之權利，原判決認被告非現役軍人，不具軍人身分，而無陸海空軍刑法之適用，固非無見，然起訴書之同一社會事實仍為起訴範圍所及，被告所為尚屬刑法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所規範之範疇，原審漏未審酌，請撤銷原判決等語。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159條之冒充公務員服章官銜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有以該冒用之公務員服飾、徽章或官銜而使人誤認其為公務員身分之意思，而客觀上亦有使他人產生誤認其具有公務員身分之行為為要件。經查：
　㈠被告所攜帶之「國軍官兵言行準據」、「國軍心理衛生輔導須知」、「國軍教戰總則」、「戰備個人行動準據攜行卡」、「軍法常識卡」、「國軍軍紀安全須知」、「互助組回報作法-平、戰時互助實踐要點卡」等物品，為國防部配發一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在卷（見軍偵卷第13頁），再參以扣案之上開物品印製時間分別為民國80年、82年、85年、87年、110年等情（見本院卷第33至47頁），且被告之役別為後備除役，復查無個人兵籍資料等情，有被告之個人戶籍及兵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31頁），固可見被告並無相關軍職而可隨身攜帶上開物品。然而，被告並未將上開物品放置於身上可輕易辨識之處，一般人尚無從查悉被告有攜帶上開物品；且觀諸被告為警方查獲當時之服飾、徽章（見軍偵卷第39頁），其中迷彩服為其於桃園市某生存遊戲店購買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承明確（見軍偵卷第13頁），且其外觀核與一般市面常見而得以任意購買之服飾雷同，又被告所穿著之迷彩服上衣右上臂及帽子正面上方處，均有非屬我國國軍圖樣之布製徽章，該服飾、帽子與一般國民認知我國國軍所穿著之軍人服裝、帽子均有所不同，為一般人可輕易察見、辨識；另被告自承隨身攜帶之職章乃自行委請民間印章店所刻印（見軍偵卷第13頁），而該等職章之官、職銜，均與我國軍、公職不合，有各該職章之印文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9頁）；準此，綜上各節，被告所為客觀上並無致使他人產生誤認其具有軍人或公務員身分之可能。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所為自不構成刑法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
　㈡綜上所述，本案尚難對被告逕以陸海空軍刑法第74條第1項之公然冒用軍人服飾罪或刑法第159條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及官銜罪相繩。原審對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觀諸原判決之採證方法及證據之取捨均無瑕疵可指，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要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上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